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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院 須 知
病房設備的使用
病房區供應設施有：輪椅、點滴架、飲水機、製冰機、烘乾機、脫水機、保溫熱食器、公共區域電視、公共電話，其
公共設施之操作說明及使用規定公告於設施附近。

病房電話使用：床邊電話只能接聽來電或撥接院內分機，但不能撥外線。
＊五樓病房分機號碼為【7+病房號】例如：U501病房；鹿基電話04-7779595轉分機7501。
＊七二病房分機為【7781~7783】
＊加護病房分機號碼為【7391~7393】探病時間上午10:30~11:00 下午5:00~5:30

服務設施

本院一樓設有福利社(1樓12診斜對面)，如需購買日常及醫療相關用品，歡迎前往選購

本院一樓設自動提款機，於大廳設有輪椅出借服務，請持證件辦理。

膳食申請(
伙食費：除管灌飲食由健保給付外，其他伙食費均由病人自付，並按餐計算。普通飲食190元/日，其他治療飲食或特
別飲食依配方不同計價，除治療飲食外，其餘飲食可由病人自行選擇。

訂餐/停餐：早餐請於當天上午5：30前，午餐上午10：30前，晚餐下午3：30前通知護理站辦理。(其他時間欲訂餐者，
請洽詢護理站)。

住院中請假規定

請先徵得醫師同意，向負責之護理人員辦理請假申請，填寫「住院患者請假單」，請假時間最長以四小時為限，且晚
上十時至隔天早上八時不得請假，亦不得外宿。於外出期間，健保規定不得使用健保卡看診，一經查獲將自費。

填妥請假單後請至本院一樓事務處辦理請假手續，住院期間費用若超過三千元，則需暫繳住院期間應付之醫療費用
請假逾時未歸，本院將視為自動出院，病床不予保留。

住院繳費辦法

病人住院期間各項費用（健保不給付項目及部份負擔），病人於每星期二、五接到費用請繳單後，請於三日內至本院
一樓事務處繳付。

繳費收據請妥善保管，收據可做為商業保險理賠或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憑證，正本遺失恕不補發，若您需要申請收據
副本請洽本院一樓事務處。

診斷書申請

請於出院前向病房護理站申請辦理，申請時請攜帶患者正本身份證或正本戶口名簿，取件時亦須出示患者身份證明文
件。出院後須經門診掛號，由患者本人或持委託書代理人攜帶正本證件才能辦理，每份診斷證明書第一份工本費100元，
第二份起每份50元。

收費標準
健保病人之部份負擔比率如下：

急性病房 1~30日 31~60日 61日以後

部份負擔比率 10% 20% 30%
慢性病房 1~30日 31~90日 91~180日 181日以後

部份負擔比率 5% 10% 20% 30%

107年度當次住院，部分負擔上限金額30日內為38,000元，住

院超過30日以上之部分負擔均無上限。(有關健保規定均依中央

健保局公布為準)。

病房自付差額：

本院之病房種類等級：1.尊爵單人房 2.單人房 3.雙人房

4.產科單人房 5.產科雙人房，費用依照病房種類等級區分，

病房差額費1500~3200元。本院提供無線網路環境。

病房費之計算，凡住院之日，不論何時進院，均做一天論，

其出院當日之病房費不予計算；但住院日期僅一天者，出院

之日不論何時出院，則須計算一次病房費。

住院期間之轉床，轉床當日之病房費，以當日最後入住之病

房種類計算。

出院手續

經醫師診斷可出院療養時，醫院會通知您出院。

櫃台事務會以電話通知您至事務處結帳繳費及領取出

院帶回藥單及門診預約掛號單，繳費手續完成後將『

出院檢核表』交回護理站，再至一樓藥局領藥，即完

成出院手續。

若您是健保身分入院，於診治醫師診斷可出院時，請

配合辦理出院手續，經通知拒不出院者，依健保規定

應自行負擔有關費用。

尋求醫療補助事宜

若您經濟困難無力負擔醫療費用，可向本院護理站或

事務處尋求協助，我們會轉介給社工人員為您評估服

務。

為方便後續急迫等候住院病患能順

利辦理住院手續，敬請出院當日配合於

【中午十二時前】完成手續及離院



入院 流程

否

醫院開出入院通知單

病人至入院窗口辦理入院

是否當日住院

各單位打電話至入院窗口
預約床位

入院窗口依住院科別、
性別、病人需求安排床位

通知護理站準備

依入院流程辦理入院並向
患者解說住院須知，並請

患者或家屬簽名

通知病房助理員至入院處
帶患者至病房

至入院窗口
填寫入同意書

詢問訂床種類並
告知病房收費標
準及住院須知

患者依預約入院
日期至入院窗口
報到

完成入院手續



出院 流程

醫師開出出院醫囑

護理人員CHECK出院

的Order 處方箋等資料

護理人員整理
出院病歷

出院資料整理完畢
由助理員送至收費處

收費處確認出院資料單張等是否有

遺漏 若無-則依正常出院流程通知家

屬至收費處辦理出院

病人出院手續完成


